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共分 5个环节，见表 1。具体规定见附件。 

 

  
 

表1：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博士研究生培养环节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秋季9-1月 

 
 

Literature 
Seminar 

资格考核 
（学年开始前的

6、7月） 

进展汇报 
（学年开始前的

8、9月） 

中期考核 
（学年开始前的

8、9月） 
 

春季3-7月 
  论文答辩 

 

 

 

 

 

 

 

 

  



附件1： 

Literature Seminar（暨本学科前沿文献阅读）规定 

 

一、目的：培养并考察研究生准确、全面查阅文献，并快速掌握科研动态的能力；

制作高水平英文PPT的能力；准确、流畅的口头表达能力；临场发挥和应变能力。 

 

二、考核与评审方式：首先选定和自己的科研课题不相关的题目，可以与导师协

商。之后查阅文献，归纳总结，制作英文 PPT，向全系师生口头汇报 30-45 分钟，

回答问题 10-15分钟。考核分为两部分：PPT的制作，口头表达和临场发挥。 

 
PPT的制作：PPT制作精致，排版美观，所选内容能够准确反映科研动态，能

够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设想。 

口头表达和临场发挥： 表达清楚流利，能够准确回答问题。 

评审方式：由任课老师负责评分。两项累积低于 70分，下学年重修。 
 

 

 

 

 

 

 

 

 

 

 

 

  



附件2： 

资格考核（暨综合考试）规定 

 

一、考核目的：研究生对第一阶段的学习和研究进行总结，并梳理下一阶段的研

究计划。考核委员会对课程学习情况、研究进展及科研计划进行深入评估，考察学

生是否具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能力和条件，并提供指导建议。 

 

二、考核时间：研究生三年级秋季学期前的 6、7 月。学生需通过一、二年级必修

课程等相关要求，方能参加资格考核。除因中途转组、身体健康问题等特殊原因

申请缓考外，学生必须按时参加资格考试，否则视为主动放弃考试，按退学处理。 

 

三、考核与评审方式：学生围绕博士研究课题，提交中文书面报告，然后做口头

报告和答辩。重点考核基础知识、研究背景知识、逻辑分析、实验设计、创新能力

以及对课题的认识和理解。考核委员会主要由高分子系老师组成，并视情况聘请其

他专业具有相关研究背景的老师参加。基本表现、书面报告评审和面试答辩均采

用导师回避制度。 

         基本表现：包括对基础知识和实验记录的考察，由系里每年统一安排，集中

当面考察，时间一般为面试答辩之前 4-6 周。学生将从高分子基础知识题库中随机

抽取共三道试题进行回答和阐述，一共最多可更换一次试题。题库中的试题为高分

子专业学生所应具有的相关基本知识，其具体试题将于每年年初更新，并公布给学

生。此外，为全面考察学生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和表达能力，考核委员会有权对学生

的阐述进行追加提问。同时，学生需提供入学以来的所有实验记录本，以备考察实

验记录的规范程度和原始数据的完备性。请学生们提前按《高分子系实验记录基本

要求》（附件 5）进行自查，确保遵照规范进行。学生通过基本表现考察之后，方

可进入后续的书面报告评审和面试答辩。未能通过基本表现考察的同学，在征得导

师和答辩委员会的同意后，可以进行一次补考。如两次考试均未能通过，则资格考

试的考核结果直接记为“不通过”。 

书面报告：以研究背景、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方案、阶段性成果及未来研究

计划为主要内容，撰写综合考试书面报告。语言限定为中文，其书写内容、字数及

格式等规定参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要求（参见附件 6 模板）。书面报告

的主题应集中于一个项目，相应的前期工作应体现在工作基础和可行性分析中。如

有其它完成的工作或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可简要总结在书面报告的第二部分“研究



基础和工作条件”中，以体现出入学以来的总工作量。学生须在面试答辩前两周提

交书面报告，手签扫描写作规范自查清单（附件 7），合并为一个 PDF文件，按 “资

格考试-学号-姓名”命名，提交给考核委员会评审，通过初审后方能参加面试考核，

如未能通过初审，在征得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同意后，可在 3-6 个月后进行资格考

试补考。第二次仍未能通过初审者，直接按“未通过”进行记录和处理。 

面试答辩：以 PPT 形式进行口头报告，语言中、英文自选，报告时间 25 分钟。

报告内容须针对书面报告主题展开，涵盖研究背景综述、阶段性研究进展和未来研

究计划三部分，并各占大约三分之一篇幅。问答环节使用中文，时间不少于 30 分

钟，考核委员会将对更广泛的内容进行提问，对相关领域知识、文献调研与拓展、

科研思维和领悟能力进行考察。主要考察点包括：（1）专业背景，包括对本学科或

课题的历史沿革、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2）报告能力，包括 PPT的制

作和规范程度、报告的逻辑性、回答问题的准确性等语言表达能力；（3）研究内容，

包括拟解决的科学问题是否清晰、拟采用的技术路线是否合理、研究是否具有创新

性和独特性，以及相关工作的科学意义等。 

评审方式：考核委员会根据考生的基本表现、书面报告的评阅结果、PPT制作

规范、实验记录及原始数据的规范和完备程度、问答环节的表现打分，综合评定考

生的资格考试成绩。 

 

四、考核结果：考核结果分为“通过”，“有条件通过”，和“不通过”。成绩为

“通过”的学生，正式转为博士生培养，同时需提交两页纸以内的总结（参见附件

8 模板），对考核委员会的主要问题和意见做出反馈。成绩为“有条件通过”的学

生，须在规定时间内（一般为 1 个月），根据考核委员会对其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修改并重新提交其书面报告进行再次评审，合格后则此次考试

通过，不合格者则此次考试成绩记为“不通过”。书面报告提交时须附有（1）针对

主要建议和意见的正式修改说明（参见附件 9 模板）；（2）高亮显示修订部分的书

面报告；（3）正式的修订版书面报告；（4）写作规范自查清单（附件 7，手签扫描

版）。成绩为“不通过”的学生，在征得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同意后，可以进行一

次补考（否则直接转为硕士培养或退学）。资格考试补考应安排在至少 3 个月后。

学生必须在口头答辩补考前两周提交修改版书面报告及相关修改说明给考核委员会

评审，其要求同成绩为“ 有条件通过”的学生。书面报告通过初审后方能参加面

试考核，如在补考中未能通过初审则直接按未通过进行记录和处理。补考未通过则

转为硕士生培养或退学。  



附件3： 

进展汇报规定 

 

一．考核目的： 考察研究生资格考试后一年来的科研进展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明确下一步研究方向和重点。 

 
二．考核时间：研究生四年级秋季学期前的 8、9月。 

 

三.  考核与评审方式： 

实验记录考察：由系里每年统一安排，集中考察，时间一般为口头报告之前 4-

6 周。学生需提供资格考试以来的所有实验记录本，以备考察实验记录的规范程度

和原始数据的完备性。请学生们提前按《高分子系实验记录基本要求》进行自查，

确保遵照规范进行。学生通过基本表现考察之后，方可进入后续的口头报告。 

口头报告：在口头报告一个星期前提交一页纸的书面总结（参见附件 10 模

板），请以 PDF 格式，按 “进展汇报-学号-姓名”命名后提交。以 PPT 形式向全系

师生进行口头报告，语言中、英文均可，时间 10-20 分钟，回答问题 5-15 分钟。

报告内容以资格考试以来的科研进展和未来的工作计划为主。 

评审方式：由全体老师进行会评打分。  

 

四、考核结果：考核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未通过的学生，经导师和委员会同

意后，可以在 3-6 个月后就新的科研进展重新进行汇报（否则直接转为硕士生培

养或退学）。汇报前两周须向评审委员会提交一份针对主要建议和意见的正式回

复和说明，用实验数据或其他证据说明此次汇报与前次汇报的不同与改进之处。

口头汇报要求同前，通过则继续按五年计划培养，不通过则转为硕士生培养或退

学。 
  



附件4： 

博士生中期考核规定 

 

一. 考核目的：考察博士论文进展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意见和

建议，明确下一步研究方向和重点，筛选科研进展不满足要求的学生。 
 

二. 考核时间： 研究生五年级秋季学期前的 8、9月。 
 

三. 考核与评审方式：由中文书面报告和面试答辩两部分组成。考核委员会主要

由高分子系老师组成，并视情况聘请其他专业具有相关研究背景的老师参加。书

面报告的撰写需导师参与指导，但面试答辩导师需回避。 

实验记录考察：由系里每年统一安排，集中考察，时间一般为面试答辩之前 4-

6 周。学生需提供进展汇报以来的所有实验记录本，以备考察实验记录的规范程度

和原始数据的完备性。请学生们提前按《高分子系实验记录基本要求》进行自查，

确保遵照规范进行。学生通过基本表现考察之后，方可进入后续的书面报告评审和

面试答辩。 

书面报告：内容包括中英文摘要、背景综述、研究目标、研究计划的实施结

果、实验设计与方法、结果讨论、工作展望、参考文献、致谢等。语言限定为中文，

书写格式以北京大学博士论文为准（参见《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指南》）。

学生须在面试答辩前两周提交书面报告，手签扫描写作规范自查清单（附件 11），

合并为一个 PDF 文件，按 “中期考核-学号-姓名”命名，提交给考核委员会评审，

其中写作规范主要针对整体框架结构、背景介绍和参考文献进行考察，通过初审后

方能参加面试考核。如果书面报告没有通过初审，则直接按中期考核不通过处理。 

面试答辩：以 PPT 形式进行口头报告，语言中、英文均可，时间 25 分钟。报

告内容包括背景介绍、科学问题、课题设置、实验结果、未来的工作计划、致谢等。

问答环节使用中文，时间不少于 30分钟。 

评审方式：考核委员会根据考生书面报告的评阅结果、实验记录与原始数据

的完备性和规范程度以及面试答辩的表现综合后决定考生的中期考核成绩。 
 

四. 考核结果:  考核结果分为通过、有条件通过和不通过。考核通过，则预答辩通

过（如有需要，导师也可自行再次组织预答辩）。学生可按五年培养计划，申请

第二年夏天毕业。考核结果为“有条件通过”的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内（1-3 个

月），根据考核委员会对其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修改并重新



提交其书面报告进行再次评审。此次评审合格后则考试通过，不合格者则考试成

绩记为“不通过”。书面报告提交时须附有（1）针对主要建议和意见的正式修改

说明（参见附件 9模板）；（2）高亮显示修订部分的书面报告；（3）正式的修订版

书面报告；（4）写作规范自查清单（附件 11，手签扫描版）。考核未能通过，经

导师和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参加下一学年的中期考核（否则直接转为硕士生培

养）。此次通过，可申请冬季毕业；若再次未通过，则转为硕士生培养或退学。 

四年级学生在征得导师同意的前提下，可申请延期参加下一学年的中期考核。

如通过，可申请冬季毕业。如有条件通过，需正式通过后方能申请毕业。如未能通

过，经导师和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参加下一学年的中期考核（否则直接转为硕士生

培养或退学）。此次通过，可申请冬季毕业；若再次未通过，则转为硕士生培养或

退学。 
  


